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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業簡述 

(一) 作業依據 

依據本局資訊業務職掌製訂施行。 

(二) 作業目的 

本作業的主要目的有二： 

1、提供本局各組室對工商組資訊服務科要求服務的處理規範。 

2、提供工商組資訊服務科內部作業及委外作業服務的處理規範。 

3、作為資訊業務的品質標準 

4、績效追踨之用 

(三) 作業對象 

1、本局各組室人員及與本局連線的園區事業單位。 

2、工商組資訊服務科及委外作業服務廠商。 

(四) 處理時機 

1、於本局各組室向資訊服務科提出服務需求時。 

2、與本局連線的園區事業單位向資訊服務科提出服務需求時。 

(五) 作業概述 

依資訊服務，向本局填寫申請單，經資訊服務台至資訊服務科審核評

估後，協調辦理或說明不能遵照辦理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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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鍵作業流程圖 

                          承 辦 單 位         工 作 期 限     表單 

                           委外資訊服務台 

                              

 

 

                            委外資訊服務台 

                              資訊服務科               一 天 

 

 

                            委外資訊服務台* 

                              資訊服務科               ＊ ＊ 

 

 

 

                                                       ＊ ＊ 

 

 

    *主辦單位 

＊＊視各作業項目發展需時間而定。 

2.關鍵作業說明 

1.1業務單位申請： 

   由業務單位提出相關資訊服務需求之申請，交委外資訊服務台處理。 

1.2審查及核准 

   委外資訊服務台先行初步審查是否為合約內資訊服務，再交資訊服務

科核准予以辦理。 

1.3作業處理： 

   處理資訊服務科核准處理之資訊服務申請案件。 

1.4回復申請單位及作業完成 

   作業處理完畢，交由申請單位填寫確認資訊服務之完成，並回報委外

資訊服務台，以利歸檔。 

1.1業務單位申請 

1.2審查及核准 

1.3作業處理 

1.4 回復申請單位

及作業完成 

資訊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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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作業程序 
(一 ) 申請資訊服務  

1.作業程序流程圖  
業務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資訊服務科 

 

 

 

 

 

 

 

 

 

 

 

 

 

 

 

 

 

 

 

 

 

 

 

 

 

 

 

 

 

 

 

 

 

 

 

 

 

 

 

 

  

2.1.1資訊服務需求申

請 

2.1.2審查 

2.1.7處理案件 

否 

是 

2.1.6協調 

2.1.10結案通知 

2.1.9結案存查 

資訊服務申請單 

 

2.1.4工作分派 

是否需要尋求協

調 

2.1.5協調 

2.1.8確

認需求 

 是 

否 

資訊服務申請單 

 

確認完成 

2.1.3核准

1准 

 回覆 

 

結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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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說明  

2.1.1資訊服務需求申請： 

申請單位向委外資訊服務台提出資訊服務申請。 

2.1.2 審查： 

針對申請之服務，委外資訊服務台判斷是否為資訊委外合約內之服務，再

送資訊服務科。 

2.1.3 核准： 

資訊服務科審核，該申請是否為資訊委外合約內之服務核准處理。 

2.1.4 工作分派及檢視申請案之難易 

檢視該申請案的難易，若是較簡單之案件，不需協調，可直接處理；若申

請案有爭議，由委外資訊服務台向資訊服務科提出協調申請。 

2.1.5協調 

2.1.6 協調 

遇到爭議申請案，由資訊服務科向委外資訊服務台提出協調，先行做技術

層面的協調，再由資訊服務科向申請單位提協調。 

資訊服務科與資訊服務台與申請單位，就申請案件，做問題協調，並導出

結論予委外資訊服務台。 

2.1.7 處理案件 

針對 2.4 易於處理的案件，在核准後自行處理；需協調之案件，由資

訊服務科與申請單位做出協調後，將協調結果予委外資訊服務台處理

案件。 

2.1.8確認需求 

委外資訊服務台處理完申請案後，成果通知申請單位確認需求。 

2.1.9 結案存查 

申請單位驗收無誤後，由委外資訊服務台做案件歸檔存查。 

2.1.10結案通知 

案件處理完畢，並通知資訊服務科該案已完成驗收。    
    



  5  

(二 )應用系統發展及維護申請 

1.作業程序流程圖  
業務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資訊服務科 

 

 

 

 

 

 

 

 

 

 

 

 

 

 

 

 

 

 

 

 

 

 

 

 

 

 

 

 

 

 

 

 

 

 

 

 

 

 

 

 

  

2.2.1資訊應用系統發展申請 

2.2.2 資訊服務台收件 

 收  件 

資訊服務申請單 

 

否 
是 

2.2.6 資

訊科核准 

是 

2.2.3系統變更 

2.2.4提供服務 否 

2.2.7解釋原因 
退件 

2.2.5結案 

2.2.9變更處理 

2.2.8新系統開發

更 

2.2.10辦理採購案 

2.2.11專案管理 
2.2.12驗收確認 

是 

否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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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說明 

2.2.1資訊應用系統發展申請 

當使用者有資訊作業使用申請時，應填寫「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資

訊服務申請單」（如附件 1）送交資訊服務台。其填具之方式如下： 

由使用者自行填寫,或使用者以電話通知資訊服務台，由資訊服務

台人員填寫。 

2.2 2資訊服務台收件 

資訊服務台人員收件時，檢視及協助申請單內容填列完備。 

2.2.3系統變更 

接到應用系統變更之服務需求時，先針對下列各項進行審查。 

需求描述是否明確 

作業環境是否允許 

業務作業是否成熟 

目前技術是否可行 

現有人力是否足夠 

與相關作業是否有需協調配合工作 

必要時得負責召集相關人員，包括申請者、工商組資訊科人員及委

外服務承商應用系統發展成員等，進行討論並修正服務需求申請

單。 

依申請者所提出之服務需求之類別及性質，指派適當的應用系統發

展成員負責承辦此案。 

被指定之服務需求處理負責人，在接受工作指派後，應先與資訊科

長討論，瞭解工作內涵，即安排與申請者及工商組資訊科人員之訪

談，初步討論需求明細，確認需求範圍，並在權限及能力之範圍內，

粗估人力工時及工作天數（若為新增系統則提出需求建議書及預定

完成時間）提交申請者及資訊科相關人員參考。若非在權限及能力

所能處理者亦應告知申請者及資訊科相關人員預定處理計劃，並向

科長報告及請示。   

2.2.4提供服務 

如非系統變更時，則可提供服務含使用操作服務及程式錯誤修改 

2.2.5結案 

資訊服務台結案並通知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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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資訊科核准 

資訊科人員收到被指定之服務需求處理負責人所提交之相關資料

後，權酌所提業務在法令、制度、技術及財務等可行性，填具審查

意見於資訊服務單之資訊科意見欄。 

另判斷申請者之服務需求，是否含有非該申請者所屬單位之資料。

若是則徵詢資料原屬單位提供資料之意願。 

2.2.7解釋原因 

由資訊科人員陳述暫緩處理或再議之理由，並予退件。若為服務需

求內容調整，亦應先將此服務申請單退件，再另提新申請單。 

2.2.8新系統開發 

依申請單內容，判斷是否為新系統之開發。 

2.2.9變更處理 

如非新系統之開發，則依申請單內容,訪談申請人進行功能開發或

修改並對文件作變更管理。 

2.2.10 辦理採購案 

2.2.11 專案管理 

依申請單內容，草擬需求書，並簽辦採購案，開發建置期間，訪談

申請人需求確認，依系統開發流程步驟，進行需求分析、系統規格

設計、程式設計、單元測試及整合測試、驗收報告操作手冊、使用

手冊撰寫、宣導教育訓練。 

2.2.12 驗收確認  

 資訊科會同業務單位驗收，並查核開發文件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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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腦設備需求申請 

1.作業程序流程圖 
業務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工商組資訊科 秘書室 

 

 

 

 

 

 

 

 

 

 

 

 

 

 

 

 

 

 

 

 

 

 

 

 

 

 

 

 

 

 

 

 

 

 

 

 

 

 

 

 

   

 

 

2.3.1資訊應用系統發展申請 

資訊服務申請單 

 

2.3.3要件審

查完備? 
退件 

2.3.4簽辦採購/租用 

2.3.6機器交

貨/安裝/測試

/驗收 

2.3.8 

納入設備管理 

2.3.7會同

測試/驗收 

是 

否 

結案 

2.3.2資訊

服務台收件 

2.3.5採購/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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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說明 

2.3.1電腦設備需求申請。 

2.3.2 資訊服務台收件 

．各業務單位需增加電腦設備時，應填寫「中部科學區局資訊作業服務需

求申請單」(如附件 1)，且須於實際需要一個月前提出申請送交資訊服務

台。其填具之方式如下： 

由使用者自行填寫,或使用者以電話通知資訊服務台，由資訊服務台人員

填寫。 

2.3.3 要件審查完備 

．要件是否齊備？預算是否編列？ 

．其提出之設備規格是否適切(含未來擴充性)？實際業務需求必要性？ 

若否，則向其解釋原因並退件。 

2.3.4 簽辦採購/租用申請 

2.3.5 採購/租用 

依行政程序及法定程序辦理採購/租用設備。 

2.3.6 機器交貨/安裝/測試/驗收 

2.3.7會同測試/驗收 

通知得標商交貨安裝測試完成後辦理驗收作業。 

2.3.8 設備管理 

納入本局軟硬體設備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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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頁資料維護申請 

1.作業程序流程圖 
業務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資訊服務科 

 

 

 

 

 

 

 

 

 

 

 

 

 

 

 

 

 

 

 

 

 

 

 

 

 

 

 

 

 

 

 

 

 

 

 

 

 

 

 

 

  

2.4.1網頁資料維護申請 

資訊服務申請單 

 

2.4.2資訊

服務台收件 

2.4.3要

件審查 

2.4.4資訊

科審核 

審核 

退件 

2.4.5 

 解釋原因 

2.4.6提供服務 

2.4.7 使用

單位驗收 

是 否 

是 

否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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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說明 

2.41 網頁資料維護申請 

2.4.2 資訊服務台收件 

網頁資料須更新時，業務單位應製作成電子檔，並填寫「中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資訊作業服務需求申請單」(如附件 1 )，送交資訊服務台。 

2.4.3 要件審查 

審核申請單之內容是否詳實，資訊服務台審核時間為二小時  

2.4.4 資訊科審核 

審核申請單之作業依「本局網站內容更新維護單位分配表」（如附件二）

是否屬於工商組負責處理，資訊科審核時間為四小時 

2.4.5 解釋原因 

申請單之作業依「本局網站內容更新維護單位分配表」(如附件二)負責單

位為申請之業務單位，且已有提供後端管理系統可由申請單位自行處理

者，解釋原因後辦理退件由申請單位自行上後端管理系統進行網頁資料維

護。 

2.4.6 提供服務 

安排資料維護人員工作時程，提供服務，於需求日前完成。  

2.4.7 使用單位驗收 

資料維護完成請使用單位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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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腦設備移機申請 

1.作業程序流程圖 
業務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工商組資訊科 秘書室 

 

 

 

 

 

 

 

 

 

 

 

 

 

 

 

 

 

 

 

 

 

 

 

 

 

 

 

 

 

 

 

 

 

 

 

 

 

 

 

 

   

 

2.5.1電腦設備移機申請 

資訊服務申請單 

 

2.5.3是否需

增設網路線？ 

 

是 

否 

2.5.5簽辦採購 

2.5.8移機/安

裝/測試 

2.5.10 

財產異動 

 

2.5.9會同

測試確認 

2.5.4核准增

設網路線？ 

 

2.5.6 採購 

2.5.7實施佈

線作業 

否 

是 

結案 

2.5.2資訊

服務台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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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業程序說明 

2.5.1電腦設備移機申請 

2.5.2 資訊服務台收件 

各業務單位需移機時，於需求日期前一週填寫「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資訊

作業服務需求申請單」(如附件 1 )，送交資訊服務台。 

2.5.3 是否需增設網路線 

2.5.4 核准增設網路線？ 

資訊服務台於收件後派員實地勘查是否需要增設網路線？ 

     若需要，則將申請資料轉請資訊科核准後，辦理採購網路佈線工程。 

2.5.5 簽辦採購 

2.5.6 採購 

   依行政程序及法定程序辦理採購採購網路佈線工程。。 

2.5.7 實施佈線作業 

2.5.8 移機/安裝/測試 

資訊服務台派人協助業務單位進行移機/安裝/測試作業至可正常使用狀

況。 

2.5.9會同測試確認 

    業務單位會同測試確認，必要時辦理驗收。 

2.5.10 財產異動 

業務單位填妥財產異動單經資訊室確認後交予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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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安事件通報 

1.作業程序流程圖 

業務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工商組資訊科 上級長官 

/機關 

外部機

關 
 

 

 

 

 

 

 

 

 

 

 

 

 

 

 

 

 

 

 

 

 

 

 

 

 

 

 

 

 

 

 

 

 

 

 

 

 

 

 

 

    

2.6.1發現/通報資安事件 

電腦設備移機申請 
資訊服務申請單 

 

2.6.3是否可

逕行處理 

 

是 

否 

2.6.8處理 

2.6.4往上

報？ 

 

否 

是 

2.6.6需外

部支援 

 

2.6.5

督導

處理 

2.6.7

協助

處理 

2.6.9解決問題 

是 否 

結案 

2.6.2資訊

服務台收件 



  15  

2.作業程序說明 

2.6.1發現/通報資安事件 

2.6.2資訊服務台收件 

各業務單位發現/通報資安事件時，立即以電話通知資訊服務台，由資

訊服務台人員進行了解，並填寫「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資訊作業服務需

求申請單」(如附件 1 )，送交資訊服務台。 

2.6.3是否可逕行處理 

接到資安事件時，先判斷是否可逕行處理，解決問題。如事件無法逕行

處理，向資訊科長報告及請示。 

2.6.4往上報 

資訊科接到資安事件，如事件屬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所規定之 A、 B、 C 、 

D級資安事件均須填具「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如附件三)向上級主管

機關及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通報應變組）通報，並依「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通報與應變作業流程」(如附件四)辦理。 

『Ａ』級：影響公共安全、社會秩序、人民生命財產。 

『Ｂ』級：系統停頓，業務無法運作。 

『Ｃ』級：業務中斷，影響系統效率。 

『Ｄ』級：業務短暫停頓，可立即修復。 

2.6.5督導處理 

內部上報程序視資安事件情節輕重依序報告工商組組長、副局長、局長。 

2.6.6需外部支援 

視資安事件情節輕重及複雜度，考量是否需請求外部支援，向國家資通

安全會報（通報應變組）技術服務中心請求支援。 

2.6.7協助處理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通報應變組）同意後三小時內派員協助處理 

2.6.8 處理 

2.6.9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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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通關自動化連線申請 

1.作業程序流程圖 
申請單位 委外資訊服務台 資訊服務科 

 

 

 

 

 

 

 

 

 

 

 

 

 

 

 

 

 

 

 

 

 

 

 

 

 

 

 

 

 

 

 

 

 

 

 

 

 

 

 

 

  
2.7.1 通關自動化連線

申 
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 

申請列印「科學園區

廠商共用性資訊服務

系統管理者申請表」 

2.7.2資訊

服務台收件 

2.7.3要件

審查完備 

2.7.4資訊科會

業務單位審核 

退件 

2.7.5 

 解釋原因 

2.7.6提供服務 

是 否 

是 

否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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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說明 

2.7.1通關自動化連線 

2.7.2  資訊服務台收件 

新進廠商申請系統管理者帳號，請至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

（http://epark.nsc.gov.tw）/申請廠商管理帳號→選擇園區別和公司→輸

入基本資料送出，下載申請書後列印「科學園區廠商共用性資訊服務系統

管理者申請表」(如附件四)，並加蓋公司大小章後將正本郵寄至本局中科

資訊服務台。 

2.7.3 要件審查完備 

廠商或報關行各類申請表單填寫內容是否齊全，電腦軟硬體配備是否完備

並符合通關自動化系統執行基本需求 

2.7.4資訊科會業務單位審核 

資訊科送業務單位(工商外貿科)確認為本園區之廠商或報關行，可開放通

關ｅ網通系統給之使用。 

2.7.5 解釋原因 

審核不通過，應詳實記載原因並向申請人詳細說明。 

2.7.6 提供服務 

系統管理者帳號通過審查後由系統寄出帳號與密碼通知函。登入至科學園

區廠商服務網（http://epark.nsc.gov.tw）\其他類別\廠商單一簽入服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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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管理中心帳號維護作業\帳號及權限管理功能\既有系統之群組權

限中，進行使用者之”通關 e 網通(正式作業)”權限設定，重新登入後即

可連接通關ｅ網通系統進行通關作業，並且指導申請單位建置通關自動化

系統及輔導上線。 



  19  

第三章  申請程序 

 (一 ) 申請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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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申請程序說明  

3.1 服務需求單  

   由本局內及外用戶，透過申請單提出資訊服務申請。 

3.2 電話需求  

由本局內及外用戶，透過電話提出資訊服務申請。 

3.3 Mail 需求  

由本局內及外用戶，透過 mail提出資訊服務申請。 

3.4 IT 服務 /非 IT 服務  

由資訊服務台，判斷是否為 IT服務。 

3.5 向用戶溝通說明  

若該申請非 IT服務，向資訊服務科反應並協調，會同資訊服務科出面向

用戶溝通。 

3.6 送資訊服務台結案  

確認該申請需求不需處理後，予以結案。 

3.7 合約範圍內需求  

若該申請案為 IT服務，再判斷是否為資訊委外服務合約範圍內需求。 

3.8 按 Change/Prblem 機制處理  

該申請需求符合資訊委外服務合約範圍內，按照合約處理機制，處理該申

請案。 

3.9 說明承辦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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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申請需求為 IT服務，但非資訊委外服務合約範圍內，由委外團隊填寫

意見，予以報告委外資訊駐地經理或代理人請示。 

3.10 核准  

由委外資訊駐地經理或代理人判斷是否核准該申請需求是否要予以執行。 

3.11結案 

委外資訊駐地經理或代理人判斷其資訊需求過當，不予處理，予以結案。 

3.12預估工時及完成時間 

委外資訊駐地經理或代理人判斷予以執行，送委外資訊服務團隊預估各項

時程及完工時間。 

3.13進行協議 

3.14協議 

3.15用戶協議 

針對委外資訊服務團隊預估之工時及需求內容，進行三方會談，找出共識

進行問題排除。 

3.16達成協議 

3.17按 Change/Prblem 機制處理  

將協議結果，按照合約處理機制，處理該申請案。 

3.18用戶接受結案通知 

3.19接受結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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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結案 

完成該申請案後，通知資訊服務科及申請用戶予以結案，並交資訊服務台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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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件 

 

附件一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資訊服務申請單 

附件二  本局網站內容更新維護單位分配表 

附件三  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 

附件四  中部科學園區廠商服務資訊作業系統管理者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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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資訊服務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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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局網站內容更新維護單位分配表 

抬頭 項目 負責組室 資料提供 備註 

園區

公告 

1.最新公告 全體組室   

2.新聞稿 秘書室   

3.招標公告 工商組(資訊)  秘書室  

4.園區活動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5.園區通報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6.訓練進修 投資組   

7.停電停水停氣 營建組   

8.行事曆 人事室   

9.統計資料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10.行政資訊公開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11.重要業務措施成果 企劃組(企劃)   

12.電子公告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連結 

13.從業人員統計 工商組(資訊) 環安 連結 

認識

園區 

1. 發展概況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2. 園區簡介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3. 業務執掌 人事室   

4. 機關首長 人事室   

5. 大事紀要 企劃組(企劃)   

6. 擴增計畫 建管組   

7. 展望未來 工商組(資訊) 企劃組  

8. 設施導覽 投資組(業推) 全體組室  

9. 園區交通 工商組(資訊) 建管組  

10.園區相簿 環安(紹斌)   

11.聯絡方式 人事室   

12.申請參訪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民服

務 

1. 單一窗口服務項目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2. 服務白皮書 企劃組(企劃)   

3. 不定期考核工作實施要點 企劃組(企劃)   

4. 績優人員遴選作業要點 人事室   

5. 『首長與民有約』執行要點 企劃組(企劃)   

6. 推行電話禮貌注意事項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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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災害防救 工商組(資訊) 環安組  

8. 相關網站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連結 

9. 廠商滿意度調查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移除） 

10.大眾運輸服務 建管   

11.民眾陳情案要點及流程 工商組(企劃)   

12.創新研發獎助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連結 

勞資

環安 

1. 承辦業務 環安組   

2. 最新消息 環安組  連結 

3. 申辦服務 環安組   

4. 相關表格 環安組  連結 

5. 相關法規 環安組  連結 

6. 相關網站 環安組  連結 

7. 員工診所 工商組(資訊) 環安組  

8. 台中基地環境監測網  工商組(資訊) 環安組 連結 

9. 人力資源線上申報 工商組(資訊) 環安組 連結 

投資

引進 

1. 保稅及外貿服務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2. 投資須知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3. 創新研發 投資組   

4. 獎勵優惠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5. 投資流程 工商組(資訊) 投資組  

6. 投資申請與審核 投資組   

7. 費用 投資組   

8. 相關法規 投資組  連結 

9. 聯絡窗口 投資組   

10.常見問題 投資組  （移除） 

11.表單下載 投資組  連結 

12.人才培育 投資組   

營建

服務 

1. 道路挖掘申請 營建組   

2. 道路號誌損壞報修 營建組   

3. 自來水管理 營建組  連結 

4. 用電場所登記管理 營建組  連結 

5. 探索滯洪池 工商組(資訊) 營建組 連結 

建管

服務 

1. 最新消息 建管組   

2. 建管業務 建管組   

3. 租賃業務 建管組   

http://www.ctsp.gov.tw/chinese/03service/10bus.aspx?v=2&fr=19&no=62
http://www.ctsp.gov.tw/chinese/07investment/04create.aspx?v=2&fr=21&no=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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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

服務 

1. 工商登記 工商組   

2. 外籍專門技術人員聘僱 工商組   

3. 服務業 工商組   

4. 安全防護 工商組(資訊) 工商組  

5. 聯絡窗口 工商組   

生活

資訊 
1. 資訊查詢 人事室  （移除） 

出版

品 

1. 文件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2. 影片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3. 中科電子報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移除） 

4. 電子賀卡 工商組(資訊)    

園區

廠商 

1. 廠商徵才 環安組   

2. 廠商查詢 投資組   

3. 動態報導 投資組(業推) 全體組室 連結 

交流

園地 

1. 常見問題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移除） 

2. 問卷調查 企劃組(企劃) 全體組室 （移除） 

3. 政風服務專欄 政風室   

相關

法規 

 
企劃組(法制)   

相關

網站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下載

專區 

 
工商組(資訊) 全體組室  

連絡

信箱 

 

工商組(資訊) 政風室  

雙語

詞彙

對照

表 

 

企劃組(企劃) 全體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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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機關(機構)名稱 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 
洽詢電話：(02)27339922、0932214565   
傳真：(02)27331655 或 逕送：台北市大安區 106富陽街 116號 
上網通報網址: www.ncert.nat.gov.tw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編號：       

一、發生資通安全事件之機關(機構)聯絡資料： 

機關(機構)名稱：              主管機關：            

通報人：      電話：     傳真：      E-mail：       

二、各機關因受外在因素所產生資通安全事件時通報事項： 

  1.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設備資料： 

    ◎IP 位址(IP Address)：                 (無；可免填) 

    ◎網際網路位址(Web-URL)：                 (無；可免填) 

◎設備廠牌、機型：                          

◎作業系統名稱、版本：                         

◎已裝置之安全機制：                              

  3.資通安全事件資料： 

◎影響等級：□『A』級：影響公共安全、社會秩序、人民生命財產 

□『B』級：業務無法運作，系統停頓 

□『C』級：系統效率降低，業務中斷 

□『D』級：業務短暫停頓，可立即修復 

◎事件分類：□非法入侵；□感染病毒；□阻斷服務；□其他：          

◎破壞程度：□系統當機；□資料庫毀損；□網頁遭篡改；□其他：        

◎事件說明：(文字勿超過 100 中文字，標點符號請用大寫)  

 

 

◎可能影響範圍及損失評估：(文字勿超過 100 中文字，標點符號請用大寫) 

                

 

◎應變措施：(文字勿超過 100 中文字，標點符號請用大寫) 

 

 

三、期望支援項目：(文字勿超過 100 中文字，標點符號請用大寫) 

 

四、解決辦法：(文字勿超過 100 中文字，標點符號請用大寫) 

五、已修護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資安事件發生後需至通報網站進行通報，若無法上網填報可先填具『資通安全事

件通報單』透過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傳送至通報應變組，待可上網時

依然要確實上網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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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支援單位
責任區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通報應變組）
責任區

主管機關
責任區

各級政府機關（構）
責任區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通報與應變作業流程(附件)

發現/
通報資安事件

(內部程序上報)

投資組組長

副局長

局長

解決問題
及回覆通報

審核資料紀錄
/問題/事件等級

循內部程序上報
並通報資安處理小組

A、B級事件須上報副首長

協助處理
相關作業

通報網站主動通知
主管機關聯絡人
並提供事件細節

重大災情

重大事故
通知

檢警調單位

通知
救災單位

技術服務中心
支援

Y

N

Y

確認是否需
外部支援

N

解除列管

註：
1.各級政府機關（構）及主管機關以現行政府組織體系
運作。
2.各單位發生資安事件時，須於廿四小時內通報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及循內部程序上報行政體系督導長官。
3.主管機關業管資通安全業務首長責任：
（1）掌握資安事件狀況。
（2）及時督導資安事件之處理。
（3）提出檢討，並視情況向高層長官、民意機關報告

或向媒體、社會大眾說明。
4.A級事件規模：影響公共安全、社會秩序、人民生命
財產。 B級事件規模：系統停頓，業務無法運作。C級
事件規模：系統效率降低，業務中斷。D級事件規模：
業務短暫停頓，可立即修護。

Y

屬A、B級事件

是否需支援 Y

各主管機關資安處理小組依
註1.2.3.4.項處理資安事件

事件發生後一小時
內辦理通報及提供
事件細節

屬A、 B、 C 、 D級
資安事件均須通知

事件發生後十二
小時內提出是否
需要支援

事件發生後廿四
小時內確認是否
需要支援

通報應變組同意後
三小時內派員協助處理

屬
A、B

級
事
件

屬
C、D

級
事
件

事件發生後
二小時內向
上通報

視狀況由會報
召開資安防護會議

N

N

事件發生後廿
四小時內判定

恢
復
或
完
成
損
害
管
制

事
件
發
生
後
36
小
時
內

恢
復
或
完
成
損
害
管
制

事
件
發
生
後
72
小
時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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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科學園區廠商共用性資訊服務系統管理者申請表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廠商共用性資訊服務系統管理者申請表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園區：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申請類別： 新申請 

 

公司基本 

資料 

公司代碼： 

 

        

  

     

  

公司名稱： 

 

(請蓋公司章) 

  

     

  

負責人： 

 

(請蓋章) 

              

系統管理者

資料 

              

員工編號： 

 

姓名： 

 

(簽章) 

  

     

  

電話： (    ) 分機： 

 

  

  

     

  

部門： 

 

主管： 

 

(簽章) 

  

     

  

E-Mail： 

 

  

              

備註:       

1. 申請資料請附上【紙本帳號管理者申請表】 (須蓋公司

大小章)，請寄送到本局資訊服務台收，待本局審核完

畢後將寄發 E-Mail通知您。 

2. 申請表請郵寄至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資訊服務台 啟 

40763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 2號 

3. 本申請單將於收件後於三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 

查詢審查進度請洽本局資訊服務台 

電話   : (04)25658588#7201 

傳真   : (04)25692174 

E-Mail : service_ctsp@ctsp.gov.tw 

 


